
洛阳龙门站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北广场工程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

1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1.1 设计简况 

2017 年 12 月，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编制的《洛

阳龙门站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北广场工程初步设计》通过了审批主管部

门的审批，其中环境保护设施已纳入初步设计，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

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，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，落实了防治污

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。 

1.2 施工简况 

“洛阳龙门站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北广场工程”（以下简称“本工

程”）的建设单位为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原“洛阳市

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”），施工单位为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

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铁建电气化

局集团有限公司。本工程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合同，环境保护

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能得到保证，项目建设过程中已组织实施了环

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。 

1.3 验收简况 

本工程于 2018 年 6 月开工建设；2021 年 3 月除换乘中心内部部

分区域装修尚未完成外，其余工程均已完工；2021 年 12 月，工程全

部完工。 

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1 月委托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该工

程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。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项目进展

开展相关工作，于 2022年 6月完成该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。 

2022 年 6 月 25 日，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洛阳市



组织召开了“洛阳龙门站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北广场工程”竣工环境保

护自主验收会。验收组进行了现场踏勘，并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

建设和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的介绍、工程监理单位对工程建设期间的监

理工作总结汇报、验收调查单位对环保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，经认真

讨论形成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。 

验收组认为：建设单位已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要求建成了环

境保护设施，并与主体工程同时使用；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

关标准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；建设项目的性质、

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及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；建设

单位在建设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；

验收报告的基础资料数据合理，验收结论明确；竣工环保验收合格。 

1.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

本工程设计、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投诉。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调查期间对周边公众开展了本工程的环保情况问卷调查，调查结

果显示：施工期间未发生过扰民现象，公众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

的总体满意。 

2、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

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发布了

《洛阳龙门站综合交通枢纽中心北广场工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

并提交相关部门进行备案。预案中明确了区域应急联动方案，并按照

预案进行过演练。 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

本工程不涉及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，也不涉及防护距离控制

及居民搬迁。 



2.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

为方便建设期间的旅客出行，施工期间在本工程东北侧、洛阳市

妇幼保健院西侧空地建设临时停车场。该临时停车场建成后即移交洛

龙区人民政府接管，现已转做正式停车场使用。 

3、整改工作情况 

本工程建设过程中、竣工后、验收监测期间、提出验收建议后，

均不涉及相关整改工作。 

 

 

 

 

 

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2022 年 6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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